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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国家开发银行，进出口银行，各国

有商业银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，北京银行、

宁波银行、杭州银行、江苏银行、上海银行、徽商银行、南京银

行、广州银行、洛阳银行、郑州银行、长沙银行、中原银行、青

岛银行、厦门银行、贵阳银行、西安银行、齐鲁银行，渣打银行

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花旗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、三菱日联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，同业拆借中心、

中央结算公司、交易商协会、上海清算所、跨境清算公司: 

为规范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（以下简

称“南向通”），便利境内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（以下简称境内

投资者）有序配置全球债券，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稳步实现高水平

双向开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现就“南向通”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所称“南向通”，是指境内投资者经由内地与香港相

关基础服务机构在债券交易、托管、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

安排，投资香港债券市场交易流通的债券。 

本通知所称基础服务机构，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

局认可，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债券登记、存管、托管、交易、结

算、清算等基础性服务的机构，包括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债券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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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机构和托管清算银行。 

二、“南向通”遵循内地与香港现行法律法规，相关交易结算活

动遵守交易结算发生地的监管规定及业务规则。本通知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 

三、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境内投资者可通过“南向通”开展

债券投资，标的债券为境外发行并在香港债券市场交易流通的所

有券种。交易对手暂定为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的做市商。 

境内投资者范围暂定为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部分公开市场业务

一级交易商。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（QDII）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机

构投资者（RQDII）也可通过“南向通”开展境外债券投资。 

四、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可与境外交易平台

建立连接，为“南向通”提供交易服务。 

五、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内债券登记结算机构，应在经香港

金融管理局认可的香港地区债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名义持有人账

户，用于记载代境内投资者名义持有的全部债券余额。 

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内托管清算银行，应与香港债券登记结

算机构或香港托管银行建立连接，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债券托管结

算等服务。 

六、境内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通过境内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境内

托管清算银行托管其债券资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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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境内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托管债券的境内投资者，应通过境内

电子交易平台与交易对手达成交易，并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

办理债券交易的资金支付。 

七、境内投资者可通过“南向通”参与境外债券的发行认购。内

地与香港相关基础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安排，做好衔接。 

八、境内投资者可使用人民币或外汇参与“南向通”，相关资金

只可用于债券投资。 

境内投资者不得通过“南向通”非法套汇。使用人民币投资外币

债券的境内投资者，可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办理外汇资金兑换和

外汇风险对冲业务，投资的债券到期或卖出后境内投资者不再继

续投资的，相关资金应汇回境内并兑换回人民币。 

九、“南向通”跨境资金净流出额上限不超过年度总额度和每日

额度。目前，“南向通”年度总额度为 5000 亿元等值人民币，

每日额度为 200 亿元等值人民币。 

十、内地与香港相关基础服务机构应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

记录境内外投资者的债券交易、托管、结算等明细数据信息。 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应建立健全“南向通”运行监测机制，并

及时、准确掌握“南向通”额度使用情况。内地与香港相关基础

服务机构、境内外投资者应按照交易报告制度有关要求，向中国

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报送相关数据信息。内地相关基础服务机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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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投资者应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有关规定履行国际收支申报

义务。 

十一、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境内投资者参与“南向通”进行监督

管理，并会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持续健全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

互通的监管合作安排，共同维护境内外投资者跨境投资的合法权

益。 

十二、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外汇管理部门依法对境内投资者开展

“南向通”业务的资金汇兑、资金汇出汇入、信息报送等进行监

督管理，防范境内投资者通过“南向通”进行违法违规活动。 

十三、内地相关基础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本通知制定“南向通”相

关业务细则或操作规程，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实施。 

十四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24 日起施行。 

中国人民银行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
为规范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（以下简

称“南向通”），便利境内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（以下简称境内

投资者）有序配置全球债券，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稳步实现高水平

双向开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现就“南向通”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6


